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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疾新规实施”“择优理赔加
持”，新规实施之前，真的是投保重
疾险产品的红利窗口期吗？新旧重
疾险到底该怎么买？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新版和旧
版标准对于重疾的定义、标准分级
等产生了不小的变化，自然也会对
理赔产生影响。而新规旧规最核心
的还是广受关注的甲状腺癌，由原
来的“全部按重疾赔付”变成“按严
重程度赔付 ”，TNM 分期为 I 期
或更轻分期按轻症理赔， 只赔付
30%。

与此同时，新快报记者查阅中
国人寿、平安人寿、太平人寿等多
家头部险企的《2020 年理赔报告》
发现，甲状腺癌的赔付数据，不管
男性、女性，都是最高发的癌症，赔
付数据均占据各家险企的榜单前
两名。

对于现在想趁着旧规买重疾
险的消费者而言，其实大多就是想
保甲状腺癌。 不过，甲状腺癌又是
癌症中，一个另类存在，不需要太
多的医疗费用，并且很容易控制住
不让其进展。这就是本次重疾险新
规最核心的改变———把轻度甲状
腺癌从重疾范围里剔除。

值得注意的是，“择优理赔”覆
盖的对象仅限于购买旧版重疾险

的消费者， 而直接投保新的重疾
险，压根不存在“择优理赔”这一说
法。 再者，“择优理赔”只适用于保
险公司于公告中所承诺的产品线。
比如，友邦保险的择优理赔方案只
适用于“全佑系列”产品，信泰保险
的择优理赔方案只适用于“完美人
生守护系列”“如意人生系列”等系
列产品。甲状腺癌被剔除后，“择优
理赔”服务对于消费者的帮助更是
微乎其微了。

所以，在停售潮最后，到底该
买哪款重疾险，跟“择优理赔”服务
并无太大关系。对于用户来讲，“买
新”还是“买旧”不必着急决定也不
必过分纠结， 要结合自身的年龄、
健康情况、财产配比、保障情况、产
品条款等诸多因素进行考虑自身
及家人的保险配置，选择合适的重
疾险产品。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的是“早
买早保障”这个重要问题。 因为重
疾从来都是整体赔付中占比数一
数二的险种，且近年部分重疾发病
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 特别是这种
跟被保险人自身身体条件有关系的
健康类保险， 等用户的身体状况出
现变化了， 再想买的时候还不一定
能买。 因此对于想做重疾保障的用
户来说，或许当下就是最好的选择。

事实上，险企确实不宜过度宣扬“择
优理赔”服务。“开门红期间，各家险企竞
争压力比较大， 取优方案也有利于促进
在这个特定的过渡期之内重疾险的销
售。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
王国军告诉新快报记者，“择优理赔”服
务虽有利于消费者， 但代理人过度宣扬
了“择优理赔”的重要性，其中不乏有营
销因素存在，不能盲目推崇。

值得额外关注的是， 一些没有官宣
“择优理赔”服务的保险公司，其实也是
可以择优赔付的。“择优理赔并非是保险
公司给客户的权利， 而是保险公司应尽
的义务。 ” 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指
出，保险公司频频强调择优理赔概念，其
实一直存在于 2019 年版的《健康保险管
理办法》之中，当下保险公司主动官宣择
优理赔服务， 只不过是在做顺水推舟的
人情， 帮助消费者理解部分疾病保险理
赔标准的“灵活”情况。

新快报记者查阅《健康保险管理办
法》规定中第二十三条确实有提及，保险
公司制定的疾病诊断标准应当考虑到医
疗技术条件发展的趋势， 疾病诊断标准
应当符合通行的医学诊断标准； 健康保
险合同生效后， 被保险人根据通行的医
学诊断标准被确诊疾病的， 保险公司不
得以该诊断标准与保险合同约定不符为
理由拒绝给付保险金。

“《健康险管理办法》确实为择优理

赔服务提供了法律依据新版。”慧择寿险
商品中心副总经理王寅告诉新快报记
者， 持旧重疾定义保单的客户确实可以
援引《健康险管理办法》 采用新标准理
赔， 但重疾定义与临床医病诊断不能划
等号，这一条款无法覆盖全部重疾定义。

王寅分析指出， 通行医学标准是时
刻变化的，假如 2025 年版的通行医学诊
断标准，较 2020 年版的通行医学诊断标
准又有所更新。 那么， 保险公司要根据
2025 年版的通行医学诊断标准采用新
标准理赔。

举例来说，2007 版的通行医学诊断
标准下，重大器官移植术，指因相应器官
功能衰竭，实施了肾脏、肝脏、心脏或肺
脏的异体移植手术。 按照该定义，2007
版重疾新定义重大器官移植术保障的移
植器官为心、肝、肺、肾、肠四个。 假设未
来（2025 版的通行医学诊断标准下），保
障器官增加至 5 个，增加了“小肠”。这个
属于保障范围问题， 与疾病诊断无关，
《健康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对此情况起
不到作用。

“险企推出择优理赔服务不仅利好
于消费者，还有助于自身的品牌宣传。 ”
王寅认为，对于消费者而言，“择优理赔”
服务虽然不是必选项，但也是个加分项。
一些保险公司明确提出“择优理赔”后，
可帮助消费者在未来的理赔过程中，更
好地规避理赔纠纷。

“重疾新规即将实施，了解了一
番后， 今天特意来到保险公司详细
咨询一下。”市民周先生告诉新快报
记者，在“新旧交替”之际，自己也挺
矛盾，不知道是买“旧”还是等“新”。

在记者询问的多位消费者看
来，不少人和周先生感受相仿，也想
在旧规范下的重疾险产品全部下架
前“上车”，为自己配置一份性价比
高的重疾保障，又怕新规实施后，重
疾险新品价格会更优惠。

“长期来看，保险产品会越来越
多， 险企之间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
烈。”在王国军看来，总的来说，重疾
险新产品的定价将会更加科学合
理。对于主流重疾险产品，在相同保
障责任的前提条件下， 重疾险产品
价格或许会略有下降； 对于定期重
疾险产品， 部分年龄段的价格应该
会有明显下降。

王国军指出， 新规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险企的赔偿成本， 但是也
会导致轻症赔付成本上升、 豁免成
本增加， 同时择优理赔也会相应提
高理赔成本，基于这些因素，新品价
格下调的范围有限。

与险企新品价格同样引发关注
的是， 新规实施后， 重疾险新品能
否在 2 月份如期上市？ 虽然新版重
疾新定义已发布两个多月，但是目
前市面在售的重疾险产品均为老
产品，新定义下大范围销售的重疾
险产品尚未出炉。“重疾险新品无
论从前期研发到筹备上线以及对
业务员的培训都需要一个过程。 ”
某资深保险从业者告诉新快报记
者， 对于很多险企而言， 能否在 2
月份如期上市新的重疾险产品还
是个未知数。

新快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新重疾险“难产”， 有多方面因素。
“重疾险一直是各家寿险公司的主
打产品，产品之多、业务量大，对各
家险企业的 IT 技术和产品精算都
是个考验。”某寿险公司广东分公司
相关负责人坦言， 虽然目前各险企
都在积极推进新品上市准备工作，
但是过渡期适逢“开门红”，险企精
力有限， 保险公司既要保证业务正
常开展，又要根据新重疾定义调整，
许多险企存在观望态度， 因此拖延
了新产品的上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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